
●本合同须加盖甲乙双方骑缝章有效

中高后勤服务（云南）有限公司水池清洗服务
合同书
                 签订地点:  中高后勤服务（云南）有限公司

中高后勤服务（云南）有限公司水池清洗服务水池清洗合同
甲方：中高后勤服务（云南）有限公司       
乙方：云南将晓空调服务有限公司       
甲乙双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城市供水工作暂行规定》和建设部卫生部颁发的《城市供水水质管理规定》《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规章制度。为保障甲方饮用水符合国家标准，避免由于二次供水设施造成水质污染，经甲、乙双方共同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清洗项目：由乙方负责对中高后勤服务（云南）有限公司，烟草公司项目的水池（箱）、等进行全面清洗、消毒。

二、服务期限及服务地点
服务期限：一年

服务地点：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兴苑路288号
三、清洗时间：一年一次，具体清洗期限以甲方通知乙方进场之日起，1日内完成。
四、合同价款，每年费用为：肆仟元整（4000.00元），含检测报告1份,检测9项。

每年清洗一次，每次费用为：肆仟元整（4000.00元），含检测报告1份,检测9项。
 大写：  肆仟元整   
 小写：  4000.00元  
此价格包括服务成本、人员投入、所需设施设备投入、合理利润、税金及履行合同中可能发生的一切费用。乙方不得向甲方再加收任何费用。

乙方将每次清洗后的抽检化验合格的水质检验报告原件送交甲方，甲方收到检测报告之日，付清当次费用。  
五、水池水箱清洗消毒要求及标准：

严格按照国务院颁布的《城市供水工作暂行规定》和建设部卫生部颁发的《城市供水水质管理规定》、《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达到以下清洗要求及标准：

（一）必须按水池清洗消毒规范操作（服务单位营业执照范围须包含“二次供水设施服务”、清洗人员持健康证)，水质由疾控中心监测部门进行抽样检测，检测结果须符合国家生活用水标准(MA认证)，出具由国家卫计委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的二次供水水质检测报告。
（二）在清洗过程中必须爱护供水设施，若人为损坏，照价赔偿（立即修复）。

（三）若清洗、消毒完成后水质检测不合格，须重新免费开展清洗消毒工作。

（四）按照甲方要求完成每年1次的水池清洗消毒工作。
六、甲乙双方责任义务 ：

（一）甲方有权在清洗过程中派管理人员全程监督，并检查乙方清洗人员是否具备健康证。 

（二）甲方在实施期间安排一名工作人员协调内部与清洗相关的事项，并做好清洗后的配合工作。
（三）乙方在甲方内工作，必须做到安全、文明服务，遵守甲方的有关管理制度，不得偷盗和损坏乙方物品及设施，否则赔偿甲方相应损失。

（四）乙方严格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清洗期限，保质保量地认真完成清洗工作，因超时给甲方带来的一切损失由乙方全部承担。

（五）乙方对甲方所清洗消毒的水池，出现二次供水水质不合格（除供水水源或人为因素造成的二次供水不合格）须承担全部法律及经济责任。若一次清洗出现水质不合格，本协议自动终止。

（六） 乙方在清洗过程中所有的安全事故，由乙方自行负责，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七、违约行为
（一） 乙方有下列行为将作为违约：
1、清洗消毒人员清洗消毒过程中不遵守甲方相关管理规定。
2、清洗、消毒完成后水质检测不合格，并私自修改、增加或减少内容等。
3、不履行合同条款或只履行部分合同条款，或拒绝履行合同义务。
4、不履行服务承诺及相关的伴随服务。
（二） 甲方有下列行为将作为违约：
1、无正当理由拒绝配合乙方进行清洗消毒工作。
2、违反国家其他的相关法律法规。
八、不可抗力
（一）不可抗力是指合同生效后，发生不能预见并且对其发生和后果不能防止或避免的事件，如地震、台风、水灾等，致使直接影响本合同的履行或不能按约定的条件履行合同。
（二）发生不可抗力的一方应立即通知对方，并在十五天内提供不可抗力的详情及将有关证明文件送交对方。
（三）发生不可抗力事件时，甲乙双方应协商以寻找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法，并尽一切努力减轻不可抗力产生的后果。如不可抗力事件持续三十天，甲乙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本合同是否继续履行或终止的问题。
九、解决争议的方式
本合同如发生争议，甲、乙双方应当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有权确定依法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处理。
十、本合同其他未尽事宜，按国家《民法典》有关规定处理。
十一、本合同一式三份，甲方两份，乙方一份。
十二、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
甲方：中高后勤服务（云南）有限公司(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或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乙方：云南将晓空调服务有限公司(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或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